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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政办〔2016〕1号
仙游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
仙游县红火蚁疫情防控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管委会，鲤城街道办事处，县直有关单位：

经县政府同意，现将《仙游县红火蚁疫情防控工作方案》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遵照执行。 

       仙游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6年1月8日        
（此件主动公开）

仙游县红火蚁疫情防控工作方案
为进一步加强我县红火蚁防控工作，根据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福建省防控红火蚁疫情应急预案的通知》（闽政办〔2005〕206号）和莆田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莆田市防控红火蚁疫情应急预案的通知》（莆政办〔2006〕2号）的要求，结合我县实际，特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预防为主、防治结合”为防控工作指导思想，红火蚁疫情防控工作要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和“政府负总责，部门各司其职”的要求通过部门联动、条块结合模式，构建红火蚁长效防控机制。以控制红火蚁的发生、蔓延和防止对人、畜造成危害，保障我县农业、林业生产、公共设施、生态环境安全和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正常生活秩序。

二、工作原则

（一）部门联动，条块结合。明确防控工作以属地管理为主，各乡镇（街道）、管委会、各有关部门应加强协作，明确责任，健全机制，加强监管，落实措施，全面有序地开展防控工作。
（二）全面监控，突出重点。各乡镇（街道）、管委会、各有关部门要加强辖区内的红火蚁监控工作，防止红火蚁发生范围扩大。农地、公园、绿地、绿化带、草坪、道路、堤围、学校、居民小区等红火蚁发生的敏感地带是防控工作的重要区域，要强化监控措施，切实有效防控。
（三）预防为主，综合防治。未发现红火蚁的地区要加强防范，实施检疫措施，严防疫情传入。已发现红火蚁的地区要全面开展扑杀防控，防止疫情扩散蔓延。各乡镇（街道）、管委会、各有关部门要加强疫情监测，坚持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原则，加强防控工作。
三、组织机构

为确保红火蚁疫情防控工作有效开展，县政府成立以分管副县长为组长的仙游县红火蚁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具体见附件1），统一领导和协调全县红火蚁的预防和除治工作。下设红火蚁疫情防控办公室，挂靠县农业局，进一步加强预防和除治工作的组织与协调。领导小组根据工作需要定期或不定期召开专题会议，听取红火蚁除治工作情况汇报，及时协调解决防治工作中出现的问题。

各乡镇（街道）要结合工作实际，成立由乡镇长（街道办事处主任）任组长的防控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具体组织实施本辖区内红火蚁的防控工作。

各有关部门要结合本部门实际，成立红火蚁防控工作机构，建立本部门防控工作责任制。农业部门要负责做好红火蚁疫情的监测、预报，对疫情相关情况作出全面分析、评估，及时制定实施疫情防控技术方案，并牵头组织实施好农地内红火蚁疫情的调查、防控工作；林业部门负责组织林地内的红火蚁疫情的调查、防控工作；住建部门配合农业、林业部门做好城镇住宅、城市公园与绿地内红火蚁疫情的调查、防控工作；交通部门配合农业部门、林业部门做好管辖内红火蚁疫情的调查、防控工作；教育部门配合农业、林业部门做好学校内红火蚁疫情的调查、防控工作；卫计部门负责组织被红火蚁蛰咬人员的救治工作；宣传部门负责正面引导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各类媒体的红火蚁疫情防控宣传报道，普及红火蚁防治与被红火蚁蛰咬后救治的知识；财政部门要根据红火蚁发生情况和所需经费，及时安排红火蚁防控应急资金。各有关部门要开展好部门联动和区域联动工作，确保红火蚁疫情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早消灭。
四、工作任务

作为外来入侵物种，红火蚁在国内缺少天敌控制，给防控工作带来一定的难度，因此，红火蚁防控工作具有长期性、艰巨性。各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管委会、各有关部门主要领导是红火蚁防控工作的第一责任人，分管领导为直接责任人，要根据责任分工，采取有效措施，确保疫情不扩散，特别是要确保不发生人员伤亡事件。
（一）制订工作方案，组建防控队伍。各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管委会、各有关部门要制定红火蚁防控工作方案，明确防控责任，统一指挥辖区内红火蚁的预防、控制和扑灭工作。要组建红火蚁防控工作督导队伍，加强对督导人员的培训和技术指导，积极开展红火蚁防控知识的宣传工作，加大对本部门、下属单位所辖的重点区域、重点人群开展红火蚁防控知识的宣传，提高科学防控和群防群控水平。
（二）落实预防措施，及时处置疫情。一是做好预防。各有关部门要将本部门建设或管理的绿化工程的红火蚁防治纳入工程合同，绿化工程所用植物须严格完成检疫程序，并提供产地、来源地的《植物检疫证书》，避免人为调运植物传播红火蚁。二是及时处置。各乡镇（街道）、管委会、各有关部门要对所辖范围的红火蚁发生情况进行监测，特别是对外地引种的植物，种植后要加强检查，发现红火蚁时，要及时报告县农业局启动防控程序，并按照《仙游县红火蚁防控技术方案》（附件2）要求采取果断措施集中进行封锁、扑杀，组织群众开展统一防控，严防疫情扩散蔓延。农村道路、机耕路、丢荒弃耕地、河流沟渠边等公共地带，要派专职人员负责防控工作。各乡镇（街道）、管委会各有关部门对发现的疑似疫情要及时送检；疫情一旦确认，按照有关规定及时上报，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对外发布疫情信息。
（三）落实防控责任，强化督查考评。各乡镇（街道）、管委会、各有关部门要切实做好红火蚁的防控工作。县农业局作为红火蚁防控工作的牵头部门，要加强对红火蚁防控工作的督促检查和信息报送工作；要加强平时检查，深入基层一线及时指导、落实防控责任。县政府组成督查组对各乡镇（街道）、管委会、各有关部门的防控工作实施情况进行督查，对监测不到位、隐瞒不报、防控不力造成红火蚁发生面积扩散蔓延的，将按相关规定进行问责。
附件：1.仙游县红火蚁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名单

      2.仙游县红火蚁防控技术方案
附件1    

仙游县红火蚁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名单

组  长：邱忠生（县政府副县长）

副组长：蒋金铄（县政府办室务成员、方志委副主任）

        马玉耀（县农业局局长）

        林龙灯（县林业局局长）

        吕清水（县住建局局长）

成  员：黄朝阳（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社科联主席）

        王国荣（县农业局主任科员）

        陈桂宏（县林业局主任科员）

        邱国森（县财政局副局长）

        颜文星（县发改局副局长）

        陈建民（县水务局总工程师）
        朱君君（县经信局副主任科员）

        陈力生（县住建局副局长）

        林志敏（县交通局副局长）

        吴忠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

        卢金福（县民政局副局长）

        谢美富（县商务局副局长）

        颜  伟（县卫计局副局长）

        范碧泉（县科技局副局长）

        林  新（县公安局副局长）
        林  峰（县政府教育督导室副主任）

        王贵法（县人武部副部长）

        苏文锦（武警仙游边防大队副大队长）

        姚景富（市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仙游办事处主任）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挂靠在县农业局，办公室主任由县农业局王国荣兼任，负责日常工作，联系电话：6728803。
附件2
仙游县红火蚁防控技术方案

一、防控目标

有效降低发生区红火蚁种群密度，扑灭新传入、小范围的疫情点，不发生恶性伤害人畜事件，不出现恶性扩散蔓延。

二、防控策略

以科学监测为基础，坚持防控与阻截并重，实施专业统防统治，在发生区根据红火蚁发生情况有针对性地采取毒饵法、灌巢法、灭巢法等防控方法，降低种群密度，压低扩散虫源。同时，采取有效的检疫监管措施，防止疫情扩散传播。

三、防控措施

防治方法包括毒饵法、药液灌巢法和触杀性颗粒剂、粉剂灭巢法，常用的化学药剂*剂型包括毒饵剂、液剂、颗粒剂和粉剂。

（一）加强监测

在红火蚁发生区和扩散高风险区科学进行监测布局，以面上踏查和点上诱集相结合的方法进行监测，准确掌握发生动态和扩散趋势。

（二）检疫措施

1.严格控制发生区内可能携带红火蚁的苗木、草皮、肥料等物品的调出，对确需调出的物品进行化学药剂处理。

2.药剂处理方法。发生区种苗、花卉、草坪（皮）、栽培介质等物品调出前均必须经过触杀作用强的药剂（如氯菊酯、溴氰菊酯、氯氰菊酯、氰戊菊酯等）药液的浸渍或灌注处理。浸渍或灌注时，其栽培土壤或栽培介质均须完全湿润；如果是盆栽，也可以均匀施放毒死蜱颗粒剂、氰戊菊酯颗粒剂、二嗪磷颗粒剂等于栽培介质内（药剂有效成份约占栽培介质之0.001～0.0025%），施用完后洒水须彻底浇透。

在垃圾、肥料、土壤等物品调出前施放毒死蜱颗粒剂、氰戊菊酯颗粒剂、二嗪磷颗粒剂等药剂于栽培介质内（药剂有效成份约占栽培介质之0.001-0.0025%），施用完搅拌均匀，洒水彻底浇透。

（三）毒饵法

1.适用范围   

适用于不同类型的红火蚁发生地点。

2.毒饵药剂要求  

采用氟蚁腙、氟虫腈、多杀菌素、阿维菌素等具胃毒作用的药剂配置毒饵。要求毒饵的作用效果较缓慢，一般施用饵剂后2～6周有较好的防效为佳，达到最终杀死蚁后及其他个体的目的。

3.使用方法  

可以对单个蚁巢进行处理或在发生区普遍撒施毒饵，也可以根据红火蚁的发生情况两种方法结合使用。

（1）单个蚁巢处理  

对活蚁巢密度较小、分布较分散且诱饵法中工蚁数量较少的发生区进行单个蚁巢处理。在投入饵剂时不要扰动蚁巢，在距蚁巢10cm～50cm处点状或环状撒放毒饵。根据活蚁巢体积大小和毒饵剂商品使用说明确定毒饵用量，一般直径在20～40cm的蚁巢使用推荐用量的中间值，小于20或大于40cm的蚁巢使用推荐用量的下限值和上限值。

（2）普遍撒施毒饵  

对蚁巢密度较大、分布普遍或采用诱饵法普遍诱到工蚁、但很难发现活蚁巢的发生区，采取普遍撒施毒饵法进行防治。处理较小面积区域时可直接用手（穿戴塑胶或橡皮手套）撒播，处理较大面积区域时可用手摇式撒播器撒施。撒施毒饵剂时要覆盖所有发生区的所有地点。毒饵剂的用量根据活蚁巢密度、诱饵法监测的工蚁密度和毒饵剂商品使用说明确定，一般每100m2使用推荐用量的2倍左右。

（3）综合处理  

在蚁巢密度大、分布普遍的红火蚁严重发生区域可采用单个蚁巢处理与普遍撒施毒饵相结合的方法，以提高防治效果。

（4）补施毒饵  

在使用毒饵剂防治红火蚁后，经防治效果评定，对分布有活蚁巢、诱集到工蚁的地点进行补施处理。一般采用围绕这些地点小范围点施的方法。处理活蚁巢时毒饵剂的用量同单个蚁巢处理，处理诱集到工蚁的地点按推荐用量的下限值使用。

4.防治效果评定  

根据有关监测、药剂防治评价标准进行防治效果评定。防治前进行一次调查，记录活蚁巢密度、工蚁数量，防治实施后2～6周内对发生区进行全面调查1次。

5.注意事项  

使用毒饵剂时地表适宜温度为21～35℃，地面应比较干燥，在使用毒饵剂后6小时内无降雨，并且尽量在红火蚁活动觅食时间施用。

（四）灌巢法

1.适用范围  

适用于有明显活蚁巢的发生区域。在红火蚁活蚁巢密度较小且明显、但对人的健康或重要设施等造成威胁、急需尽快处理的情况下，采用灌巢法防治红火蚁。

2.使用方法  

将拟除虫菊酯类、有机磷类、氨基甲酸酯类等触杀作用强的药剂，按照其商品使用说明配制成规定浓度的药液。施药时以活蚁巢为圆心，先在蚁巢外围施25～30cm宽的药液带，然后把药液直接浇在蚁丘上或挖开蚁巢顶部将药液浇灌到蚁巢中心地带，浇灌药液时尽可能使药液均匀渗透到1m以下的土壤中，使整个蚁巢湿透。灌药操作要迅速，以减少红火蚁逃逸。一般每个蚁巢用药液量10～20升，对较大的蚁巢要适当增加用量。在采取防治措施时，注意不要扰动蚁丘，以免惊动红火蚁，导致蚁群把蚁后转移。

3.防治效果评定  

防治前对发生区进行一次全面调查，防治10天后再进行一次全面调查，分别记录活蚁巢密度、工蚁数量，并进行效果评估。

（五）颗粒剂、粉剂灭巢法

1.适用范围  

适用于蚁巢明显的发生区域。

2.使用方法 

采用以拟除虫菊酯类、有机磷类、氨基甲酸酯类等触杀作用迅速的颗粒剂、粉剂防治红火蚁时，先将药剂直接均匀地撒布于蚁丘表面及附近区域，然后立即洒水，之后每2～3天洒水1次，至少洒水3次以上。使用量根据商品使用说明确定。

使用氟蚁腙、苯氧威、吡丙醚、烯虫酯、蚊蝇醚等具生长调节作用药剂为有效成分的粉剂防治红火蚁时，先破坏蚁巢，待工蚁大量涌出后迅速将药粉均匀撒施于工蚁身上。使用量根据蚁巢大小和商品使用说明确定，一般直径在20～40cm的蚁巢使用推荐用量的中间值，小于20或大于40cm的蚁巢使用推荐用量的下限值和上限值。

3.防治效果评定  

同3.2灌巢法。

4.注意事项  

施用粉剂不宜在有较大风力的天气下进行，施药要快速。

（六）二阶段处理法

二阶段处理法是指先在红火蚁发生区域撒布毒饵剂，10～14天后再以触杀性杀虫剂或其他方法采用单个蚁巢处理法处理单个蚁巢。大面积撒施毒饵剂防治效率较高，而采用药液灌巢法、颗粒剂/粉剂灭巢法等单个蚁巢处理法速效性较强，将两者结合起来使用，发挥各自长处，会得到很好的防效。

四、档案保存

详细记录并保存包括施用毒饵剂品种、数量、次数、施药时间、防治面积、防效调查方法及调查次数、各次调查的蚁巢密度、工蚁密度、防治效果等。

五、推荐使用药剂的说明

本方案推荐的杀虫剂是经我国农药管理部门登记允许在环境中使用的。当新的有效农药出现或者新的管理规定出台时，以最新的规定为准。

红火蚁化学防治过程中禁止使用剧毒、高毒、高残留农药和致畸、致癌、致突变农药，推荐使用低毒、生物源农药。

六、防治注意事项

（一）施药操作人员要做好防护工作，避免被红火蚁蜇伤或农药中毒；

（二）在施药区应插上明显的警示牌避免造成人、畜中毒或其他意外；

（三）在公共场所、住宅区等人群活动较频繁的发生区域要注意选择使用安全低毒的药剂，施药时要避开人流高峰，尽量减少对环境的影响；

（四）在水源保护区、水产养殖区、养蜂区、养蚕区等使用农药防治红火蚁要注意选择药剂种类，防止对有益生物的杀伤和环境污染。

（五）施药前要对红火蚁的发生基数（蚁巢和工蚁数量）进行调查，施药后要按照《红火蚁疫情监测技术规程》、《农药-田间药效试验准则（二）第149部分：杀虫剂防治红火蚁》等技术标准进行监测，然后根据调查结果决定是否需要进行第二次药剂防治。
  抄送：市重大动植物疫情防治指挥部，县委、县人大常委会、县政协

        办公室。
  仙游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6年1月8日印发


